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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

产为负值，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

定，公司股票已于2023年5月4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情请见公司于2023年4

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若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

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3.1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5条“上市公司因出现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应当在其股票交易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该年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风险提示公告。 ”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中“为提升风险揭示效果，财

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

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的规定，现就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如下，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股票可能触及的终止上市情形如下：

具体情形

是否适用

（对可能触及的打勾）

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

产为负值。

?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因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3年5月4日起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8）。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

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

低于1亿元；（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

告；（五） 虽符合第9.3.7条的规定， 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六）因不符合第9.3.7条规定的条件，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

意” 。 若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股票上市规

则》第9.3.1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已于2024年1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披露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0）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已于2024年2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披露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8）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已于2024年3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披露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9）提示相关风险。

本公告为公司第四次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提示说明

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披露了 《2023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4-019），

经公司初步核算， 预计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0,000

万元-90,000万元，预计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000万元

-14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上

述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

年度报告为准。

若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 《股票上市规

则》第9.3.1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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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领股份的重整债权人

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京蓝科技”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

限售的股东所持股份均为首发后限售股。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5,945,305股，占公司总股本2,856,976,223股

的 0.5581%。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3月29日（星期五）。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3年11月2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尔滨中院”

或“法院” ）作出（2023）黑01破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京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8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106）及《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根据《重整计划》，

本次重整以公司总股本1,023,667,816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约17.90921股的比

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1,833,308,407股股票，全部为首发后限售

条件流通股，前述1,833,308,407股转增股票不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全部按照《重

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其中1,233,000,000股股票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

600,308,407股股票用于实施债转股。转增完成后，现公司总股本为2,856,976,223

股。

用于实施债转股的600,308,407股股票中， 其中已受领股份的102家普通债权

人指定的95个证券账户（存在多个债权人提供同一证券账户的情况），共计划转股

份数量159,453,525股股票，上述股票已于2023年12月25日由管理人过户至指定证

券账户。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2）。 上述股份依据《重

整计划》规定 “为保障全体债权人权益，实现债权人有序退出，上述普通债权人所

获得的转增股票将设置锁定期， 锁定期自京蓝科技向债权人划转第一批股票之日

起，至期满9个月止，分三次解除，即每3个月京蓝科技将办理一次已划转股票的解除

限售，三次解除的比例分别为10%、30%、60%，具体解除限售的时间以深交所审核

通过及中国结算办理完成的时间为准。 ”上述已划转至债权人证券账户的159,453,

525股股票自向债权人划转之日（2023年12月25日）起每3个月将办理一次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本公告所涉重整债权人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为公司第一次办理已划

转股票的解除限售，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额为15,945,305股股票，解除限售股份比例

为上述债权人已受领（划转）股份159,453,525股的10%。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2,856,976,223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874,455,

794股，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5,945,305股，本次解除限售后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1,858,510,489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受领股份的重整债权人）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情况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95名，详情见本公告内容之“四、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安排之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相关内容。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所持股票设置锁定期，锁定期自京蓝科技向债权人划转第一

批股票之日起，至期满9个月止，分三次解除，即每3个月京蓝科技将办理一次已划转

股票的解除限售，三次解除的比例分别为10%、30%、60%，具体解除限售的时间以

深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结算办理完成的时间为准。

除上述股份锁定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作出其他承诺。

2.上述股份锁定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未

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3.其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公司也不存在为其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4年3月29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5,945,30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581%。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95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持有限售

已解除限

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

数

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

量（股）

冻结标

记的股

份数量

（股）

名称 股份数（股）

1

西部创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30832 0 33083 0.00% 33083 0

2

北京瑞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

17203 0 1720 0.00% 1720 0

3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36631 0 3663 0.00% 3663 0

4

中税科信（北京）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3297 0 329 0.00% 329 0

5 河北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7327 0 732 0.00% 732 0

6 内蒙古辽河工程局股份有限公司 800692 0 80069 0.00% 80069 0

7 关亦贺 268207 0 26820 0.00% 26820 0

8 张传雷 64104 0 6410 0.00% 6410 0

9 李刚 15569 0 1556 0.00% 1556 0

10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739942 0 173994 0.01% 173994 0

11 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 97987 0 9798 0.00% 9798 0

12 上海证券报社有限公司 63764 0 6376 0.00% 6376 0

13 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 57693 0 5769 0.00% 5769 0

14 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5931105 0 5593110 0.20% 5593110 0

15 北京敬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1157668 0 1115766 0.04% 1115766 0

16 北京泽人合物资有限公司 11049603 0 1104960 0.04% 1104960 0

17 程凯 4848215 0 484821 0.02% 484821 0

18 廊坊市信源商贸有限公司 714583 0 71458 0.00% 71458 0

19 康素梅 707792 0 70779 0.00% 70779 0

20 李翠 1262721 0 126272 0.00% 126272 0

21 廊坊市英伦商贸有限公司 530228 0 53022 0.00% 53022 0

22 廊坊市中晋润成商贸有限公司 966227 0 96622 0.00% 96622 0

23 廊坊市德哇仓土地整理有限公司 47986 0 4798 0.00% 4798 0

24

融智开普创业投资（北京）有限

公司

329605 0 32960 0.00% 32960 0

25 廊坊市燃华商贸有限公司 1028627 0 102862 0.00% 102862 0

26

华融海胜航信（天津）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773834 0 1377383 0.05% 1377383 0

27

融信（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1553749 0 155374 0.01% 155374 0

28 焦作市润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902813 0 90281 0.00% 90281 0

29 启迪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047124 0 504712 0.02% 504712 0

30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5979549 0 597954 0.02% 597954 0

31 永清县润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5878215 0 587821 0.02% 587821 0

32 严树玉 598989 0 59898 0.00% 59898 0

33 杨仁贵 37033 0 3703 0.00% 3703 0

34 朱锦 292767 0 29276 0.00% 29276 0

35 北京阳光丽景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171709 0 17170 0.00% 17170 0

36 谭志勇 22894 0 2289 0.00% 2289 0

37 北京科怡创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962 0 396 0.00% 396 0

38 殷晓东 6803403 0 680340 0.02% 680340 0

39 樊利民 740251 0 74025 0.00% 74025 0

40 崔艳良 637768 0 63776 0.00% 63776 0

41 王廷富 587418 0 58741 0.00% 58741 0

42 张舜 319769 0 31976 0.00% 31976 0

43 王海东

252096

（不含高管

限售股）

0 25209 0.00% 25209 0

44 蔡晓波 223779 0 22377 0.00% 22377 0

45 冯健 223779 0 22377 0.00% 22377 0

46 罗荣峻 223779 0 22377 0.00% 22377 0

47 叶敏 223779 0 22377 0.00% 22377 0

48 李致诚 167834 0 16783 0.00% 16783 0

49 梁煜标 167834 0 16783 0.00% 16783 0

50 薛冲 167834 0 16783 0.00% 16783 0

51 张晓光 167834 0 16783 0.00% 16783 0

52 金增伟 157560 0 15756 0.00% 15756 0

53 赵铎 157560 0 15756 0.00% 15756 0

54 李万斌 126049 0 12604 0.00% 12604 0

55 宁翔 119480 0 11948 0.00% 11948 0

56 吴项林 117485 0 11748 0.00% 11748 0

57 顾军 111890 0 11189 0.00% 11189 0

58 徐炳祥 111890 0 11189 0.00% 11189 0

59 刘爽 95584 0 9558 0.00% 9558 0

60 张景鑫 95584 0 9558 0.00% 9558 0

61 杨勇 94537 0 9453 0.00% 9453 0

62 屈智慧 71688 0 7168 0.00% 7168 0

63 田耿 71688 0 7168 0.00% 7168 0

64 陈恺 63025 0 6302 0.00% 6302 0

65 桑志伟 59741 0 5974 0.00% 5974 0

66 陈伯华 47792 0 4779 0.00% 4779 0

67 李庆武 47792 0 4779 0.00% 4779 0

68 杨柳青 47792 0 4779 0.00% 4779 0

69 赵建军 47792 0 4779 0.00% 4779 0

70 田子毅 35847 0 3584 0.00% 3584 0

71 王宁 31514 0 3151 0.00% 3151 0

72 蔡文博 28676 0 2867 0.00% 2867 0

73 方忠新 23896 0 2389 0.00% 2389 0

74 姜伟 23896 0 2389 0.00% 2389 0

75 李忠博 23896 0 2389 0.00% 2389 0

76 刘燕臣 23896 0 2389 0.00% 2389 0

77 邱二营 23896 0 2389 0.00% 2389 0

78 宋慧敏 23896 0 2389 0.00% 2389 0

79 王晨阳 23896 0 2389 0.00% 2389 0

80 王世君 23896 0 2389 0.00% 2389 0

81 姚元义 23896 0 2389 0.00% 2389 0

82 张淑敏 23896 0 2389 0.00% 2389 0

83 张蒋维 17923 0 1792 0.00% 1792 0

84 张文 14339 0 1433 0.00% 1433 0

85 刘金伟 11949 0 1194 0.00% 1194 0

86 马宁翠 11949 0 1194 0.00% 1194 0

87 牛静 11949 0 1194 0.00% 1194 0

88 杨志浩 11949 0 1194 0.00% 1194 0

89 翟大翠 88132 0 8813 0.00% 8813 0

90 固安县益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439401 0 743940 0.03% 743940 0

91 李桓毅 1292114 0 129211 0.00% 129211 0

92 刘明 2921182 0 292118 0.01% 292118 0

93 信永中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81780 0 18178 0.00% 18178 0

94 永清县庆益厚商贸有限公司 6248756 0 624875 0.02% 624875 0

95 廊坊市影丘商贸有限公司 1974773 0 197477 0.01% 197477 0

合计 159453525 0 15945305 0.56% 15945305 0

5.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874,455,794 65.61 1,858,510,489 65.05

高管锁定股 1,765,371 0.06 1,765,371 0.06

首发后限售股 1,872,690,423 65.55 -15945305 1,856,745,118 64.99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82,520,429 34.39 15945305 998,465,734 34.95

三、股份总数 2,856,976,223 100.00 2,856,976,223 100.00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603367� � � � � �证券简称：辰欣药业 公告编号：2024-020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进行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辰欣药业” ）持股5%以上股东北海辰

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辰昕” ）直接持有公司46,782,120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10.33%。

本次质押后，北海辰昕共计质押5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0.69%，占公司总股本

的1.10%。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情况

2024年3月26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北海辰昕《关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告知函》，获悉北海辰昕于2024年3月20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00万

股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并办理了相关手续，具体情况

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北海

辰昕

否 5000,000 否 否 2024.3.20 2024.9.18

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0.69% 1.10% 投资

合计 5000,000 10.69% 1.10%

2、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二、北海辰昕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持股5%以上股东北海辰昕直接持有公司46,782,12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10.33%。 本次质押后， 北海辰昕共计质押5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69%，占公司总股本的1.10%。 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北海辰昕及其一致行动人韩延振先生合计持有公司46,782,12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10.33%，（其中， 韩延振先生通过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直接持有辰欣药业限售

股60,000股股份，通过北海辰昕间接持有辰欣药业15,597,12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44%）。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北海辰昕 46,782,120股

10.33

%

0 5000,000 10.69% 1.10% 0 0 0 0

韩 延 振

（北 海 辰

昕之一致

行动人）

直接持有限售

股60,000股；

通过北海辰昕

间接持股15,

597,120股；

/ / / / / / / / /

合计 /

10.33

%

0 5000,000 10.69% 1.10% 0 0 0 0

三、报备文件

1、北海辰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告知函》；

2、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3、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

特此公告。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603233� � � � � � � � � �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2024-028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15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拟定于2024年4月1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相

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股权登记日（即2024年3月22日）登记在册的前

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柯云峰 242,591,847 21.30

2 柯金龙 229,631,849 20.16

3 柯康保 178,192,742 15.65

4 柯舟 41,011,200 3.60

5 宋茗 22,058,318 1.94

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795,316 1.91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382,337 1.88

8 刘景荣 20,361,179 1.79

9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1号远

望基金

15,000,000 1.32

10 梁嘉盈 11,937,444 1.05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柯云峰 242,591,847 21.30

2 柯金龙 229,631,849 20.16

3 柯康保 178,192,742 15.65

4 柯舟 41,011,200 3.60

5 宋茗 22,058,318 1.94

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795,316 1.91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382,337 1.88

8 刘景荣 20,361,179 1.79

9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1号远

望基金

15,000,000 1.32

10 梁嘉盈 11,937,444 1.05

注： 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

总数。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证券代码：000826� � � � � � � �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2024-022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

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全资子

公司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滇清” ）关于收到昆明市生

态环境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昆生环罚〔2024〕7-07号）的重大事项报告，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处罚情况概述

（一）概述

经昆明市晋宁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2023年8月14日调查

核实：昆明滇清未按照其“晋宁区生物质资源化利用处理项目环评及批复” 要求，通

过与山东九州泰昌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的方式，用罐车将其废菜叶处理过程中产

生的约800吨沼液拉运至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三多村委会三多村无防渗处理的水塘

倾倒，根据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晋环监

字〔2023〕064号),昆明滇清沼液装车口监测结果如下:PH(无量纲)值为8.12、化学需

氧量为1559毫克/升、 生化需氧量为1227毫克/升、 总氮为1050.7毫克/升、 氨氮为

705.4毫克/升、总磷为22.4毫克/升、悬浮物为218毫克/升。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 第三十九条

规定。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 第八十三条第三项、《昆

明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规则和基准实施细则(2023年版)》相关规定，昆明

市生态环境局对昆明滇清上述环境违法行为作出罚款人民币59万元整的决定。

（三）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1、昆明滇清应按《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昆生

环晋责改字〔2023〕2-23号)的要求完成整改工作。

2、以上罚款金额59万元整，应于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缴至昆明市国

库。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行政处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未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环保

意识，持续提高内部管理和控制水平、完善内部控制及环境管理制度，严格遵守执行

法律法规，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并根据后续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经公司核查，上述处罚决定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5.1条、

第9.5.2条、第9.5.3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26� � � � � � � � � �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2024-021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截止目前，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启迪环

境” ）及控股子公司因行政诉讼、工程建设纠纷等经营事项提起诉讼累计未结、仲裁

事项金额合计为5.56亿元；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债权债务

诉讼、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等事项为被告累计未结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

为34.83亿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40.39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3.73%。

2、截止目前，公司因涉诉冻结资金合计为11,7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为1.56%，公司因涉诉冻结资金总额绝对金额占净资产比重较小，对公司

整体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3、由于往期工程建设项目涉诉原因，致使公司目前总体涉诉及判决待履行金额

较大，公司正积极妥善强化应收账款催收及部分资产处置等措施解决涉诉风险。 公

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提请注意投资风

险。

一、诉讼进展情况

（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2023年9月21日， 公司收到湖北证监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3

号）。该事项导致部分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为由，向公司提出索赔，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相关公告。

截止目前，共有452名股民向武汉中院提起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起诉索赔金

额共计6,085.80万元。 其中:

1、撤诉案件176件，诉讼标的额2902.26万元。

2、一审已判决案件161件，其中：

（1）116件判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判决赔偿金额合计4,397.77万元。

（2）45件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诉讼标的额699万元；2件处在二审

审理中，诉讼标的额195万元。

3、一审待判决87件，诉讼标的额394万元（其中86件起诉每件暂定金额1万，原

告诉讼中请求以鉴定机构鉴定损失额为准）。

4、一审待开庭28件，诉讼标的额122.44万元。

由于后续有其他同类索赔的判决结果尚未出具，整体影响金额需进一步评估。

（二）（2022）鲁01民初280号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淄建” ）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启迪济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山东济能” ）偿还工程款139,464,297.40元及相关利息和诉讼费用。 根据山东

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要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山东淄建支付工程款103,977,442.33元及工程款利息、保全保险费等费用。

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述判决发出的《执行通知书》

（(2024)鲁01执508号）。

（三）DL20231044号特许经营协议争议案

2022年11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德惠市德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

惠德佳” ）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商事仲裁（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

1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涉

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2024年2月， 公司及德惠德佳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发来（2024）

中国贸仲京字第019874号 《DL20231044号特许经营协议延长裁决做出期限的通

知》，通知决定“将本案裁决作出的期限延长至2024年4月26日” 。

二、公司累计未结诉讼及仲裁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40.39亿元，占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3.73%，相关案件目前尚在审理或调解谈判过程中

（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主要诉讼、仲裁情况详见附表）。

我方当事人名称

我方地

位

对方当事人名称 案号 案由

与我方当事人相关

的诉讼标的额（万

元）

公司及相关子公

司

被告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

第三建设有限公司、湖北文泉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湖南金沙路桥集团有限公

司、江苏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

天王之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等

（2022）苏0826民初2996号、（2022）

冀0724民初1084号、（2022） 黑0822

民初 2577号、（2023） 鄂 1083民初

2149号、（2023）陕04民初79号、2021

鄂1381民初3774号、(2022) 苏1183民

初7693号等

建 设 工 程

合同纠纷

117,372.29

公司及相关子公

司

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中原信托

有限公司

（2022） 京74民初3462号、（2023）鄂

05民初14号

债 权 债 务

纠纷

162,045.11

公司及相关子公

司

宁波杭州湾新区人保远望启迪科服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明阳智慧能

源集团股份公司、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等

（2022） 京74执保198号、（2020）粤

20民初58号、（2022） 京 0112民初

31012号等

其 他 经 营

事项纠纷

62,782.23

公司 共424个案件

(2023)鄂01民初641号、 (2023)鄂01民

初652号等

证 券 虚 假

陈 述 责 任

纠纷

6,085.80

公司及相关子公

司

原告

尉氏县城市管理局、平度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险局、来凤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等

(2023) 豫02行终 238号、（2023）鲁

0283行初115号、2021鄂2827行初16

号等

行政诉讼 26,030.53

公司及相关子公

司

汉中市住房和城市管理局、汉中市城市

管理局、通城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太原

市生态环境局清徐分局、西安市高陵区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

（2023）陕07民初7号、（2022）鄂民终

1244号、（2024）陕0117民初312号等

建 设 工 程

合同纠纷

18,404.99

公司及相关子公

司

德惠市人民政府、安徽汇融人力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永济市佳鑫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等

DL20231044号、(2023)皖0104民诉前

调11883号、（2024） 鄂0602民初677

号等

其 他 事 项

纠纷

11,202.99

合计 403,923.94

三、截止目前公司涉诉账户冻结及受限资金情况

公司目前运营模式为集团与属地项目公司管理架构，各项目公司主要以特许经

营模式从事环保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基于环保项目运营管理特性，母公司未有直

接从事项目运营，日常运营主体主要集中在属地项目公司，各归属子公司数量众多

且可用资金较为分散，由于往期工程建设涉诉及部分账户冻结原因，母公司本部短

期流动性压力较大。 截止目前，各属地项目公司经营基本正常。

截至目前，公司及下属公司因涉诉冻结银行账户合计为186个（其中启迪环境

母公司涉诉冻结银行账户为87个，均为经营诉讼冻结。 其他涉诉冻结银行账户集中

的下属公司包括：启迪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冻结银行账户24个、启迪城市环境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冻结银行账户14个、 其他下属公司合计冻结银行账户61个），公

司因涉诉冻结资金合计为11,765万元（公司未有任何信托及理财产品业务），涉诉

冻结资金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1.56%。 涉诉冻结资金及银行账

户主要集中在本部，对各级环保子公司生产经营未构成重大影响。

四、其他事项说明

前期部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被列为被告的涉诉案件已取得判决结果或达成和

解，截至目前，执行待履行金额合计约为13.27亿元。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重要风险提示

鉴于公司目前涉诉总体金额较大，部分涉诉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或正在协商过程

中， 相关涉诉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及公司资产情况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诉讼情况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018� � � � � � � �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2024-007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 或“公司” ）于

2024年1月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对

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一）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明东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东公司” ）以自有资金通过商业银行办理委托贷款的方

式向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码头” ）提供委托贷款合计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期限最长自提款日后不超过12个月，委托贷款利率参考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并经双方协商确定。明东公司向盐田码头提供委托贷款额度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提款有效期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有效。（二）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装箱码头” ）以自有资金通过商业

银行办理委托贷款的方式向盐田码头提供委托贷款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

期限最长自提款日后不超过12个月，委托贷款利率参考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并经双方

协商确定。 集装箱码头向盐田码头提供委托贷款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提

款有效期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0日披露的《上港集团关于2024年对外提供委

托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3）。

二、委托贷款进展情况

1、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明东公司与借款人盐田码头签署了《委托贷款借款合

同》，明东公司于2024年3月26日向盐田码头发放了人民币1亿元的委托贷款。

本次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

委托人（甲方）：上海明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受托人（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借款人（丙方）：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二）委托贷款用途：日常经营支出。

（三）委托贷款金额：1亿元人民币。

（四）委托贷款利率：2%。

（五）委托贷款期限：2024年3月26日至2025年3月26日。

（六）本金偿还：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

（七）借款人违约责任：丙方未按时足额清偿委托贷款本息、擅自改变贷款资金

用途、违反了本合同任何声明承诺或义务性条款等，甲方有权采取停止发放本合同

项下委托贷款、宣告已发放委托贷款提前到期并要求丙方立即偿还委托贷款本息及

其他一切相关费用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救济措施，甲方有权委托乙方从丙方在

招商银行开立的任何账户中直接扣收款项以清偿丙方所欠委托贷款债务。

（八）纠纷解决：甲、乙、丙三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如发生争议，由三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以通过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本次委托贷款发放前，明东公司已于2024年2月28日向盐田码头发放了人民币2

亿元的委托贷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9日披露的《上港集团关于控股

子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5）。

本次委托贷款发放后，明东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人民币3亿元额度内，已为

盐田码头发放了委托贷款人民币3亿元。

2、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集装箱码头与借款人盐田码头签署了《委托贷款借款合

同》，集装箱码头于2024年3月26日向盐田码头发放了人民币1.25亿元的委托贷款。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

委托人（甲方）：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受托人（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借款人（丙方）：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二）委托贷款用途：日常经营支出。

（三）委托贷款金额：1.25亿元人民币。

（四）委托贷款利率：2.3%。

（五）委托贷款期限：2024年3月26日至2025年3月26日。

（六）本金偿还：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

（七）借款人违约责任：丙方未按时足额清偿委托贷款本息、擅自改变贷款资金

用途、违反了本合同任何声明承诺或义务性条款等，甲方有权采取停止发放本合同

项下委托贷款、宣告已发放委托贷款提前到期并要求丙方立即偿还委托贷款本息及

其他一切相关费用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救济措施，甲方有权委托乙方从丙方在

招商银行开立的任何账户中直接扣收款项以清偿丙方所欠委托贷款债务。

（八）纠纷解决：甲、乙、丙三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如发生争议，由三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以通过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本次委托贷款发放后， 集装箱码头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人民币3.5亿元额度内，

已为盐田码头发放了委托贷款人民币1.25亿元。

三、累计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委托贷款后，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总余额为人民币1.95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1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总余额为人

民币28.1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51%；不存在逾期未收回金额情

况。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16� � � � � � � � � � �证券简称；智慧农业 公告编号：2024-010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7�日、2023年5�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2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 ）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4月29日、2023年5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续聘会计事务所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8）、《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近日，公司收到天职国际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签字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的基本情况

天职国际作为公司聘任的2023年度审计机构，原委派张坚先生、吴雅兰女士担

任公司2023年度审计业务签字会计师，因天职国际内部团队调整，现将公司财务报

表审计项目签字会计师变更为张坚先生、嵇道伟先生；天职国际原委派徐新毅先生

作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因工作安排调整，现指派刘宗磊先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

复核人。

二、本次变更人员的基本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 嵇道伟，2013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2013年开始在天职国际执业，2023�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

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5家，近三年3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0家。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刘宗磊，2014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0年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2019年开始在天职国际执业，2023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

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6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家。

三、本次变更人员的诚信记录和独立性情况

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

受到刑事处罚，或证监局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

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本次变

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的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天职国际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

特此公告。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51� � � �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2024-18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并征集投资者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3月29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网络远程互动方式

●会议参与方式：投资者可登陆网址https://eseb.cn/1dbcQAlq6wE参与公司

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下称“业绩说明会”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4年03月29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

cn/1dbcQAlq6wE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

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3月26日

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和经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4年03月29日（星期五）15:

00-16:00举办公司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安排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3月29日（星期五）15:00-16:00

2、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网络远程互动方式

3、会议参会方式：投资者可登陆网址https://eseb.cn/1dbcQAlq6wE参与公司

业绩说明会

二、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董事长王琛先生，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CEO、总经理）赵尔相先

生，公司董事王军先生，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毕研勋先生及相关人员。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03月29日 （星期五）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

cn/1dbcQAlq6wE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

于2024年03月29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业绩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网站向投资者披露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